
 

０００１  企业伦理规程 
 

 

第１章  总  则 
 

（总则） 

第１条   本规程规定了株式会社 TOYOTEC 及其关联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行动

准则、合法性相关内容（即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以及伦理委员会的处理规定。 

 

（目的） 

第２条   本规程通过确立企业的伦理方面内容，以赢得社会信赖为目的，将合法性作

为本公司经营的基本方针。 

 

 

第２章  行动准则 
 

（董事、管理层的职责） 

第３条   董事、管理层需充分意识到，遵守下述行动准则是自己的职责，并以身作则，

全面告知相关人员。 

 

（行动原则） 

第４条   公司在遵守一切法律法规的同时，以良好的社会认知从事经营活动。 

 

（接待客户） 

第５条   公司将以诚恳、开朗、礼貌的态度接待使用本公司服务的所有客户。 

 

（提供安全、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 

第６条   公司以精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进行深受客户安心与信赖的安全、高质量

的生产活动，并提供令客户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恰当的表述） 

第７条   对提供给交易方的的产品、服务，公司会恰当地表述其品质、内容等信息。 

 

（公平竞争） 

第８条   公司会在交易上与同行业的其他公司公正、自由地竞争。 

２   公司在销售产品、提供服务又或是接受订货上，不会使用不正当手段。 

 

（机密信息的管理） 

第９条   为避免因业务而知悉的客户相关信息、又或是本公司的机密信息对外泄露，

公司会严加管控信息的流出。 

 

（与客户的纠纷的应对） 

第１０条  公司与客户就公司的服务发生纠纷时，应当迅速、诚实地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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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行政的关系） 

第１１条  在政治、行政上，公司与其保持健康、正常的关系。 

２   不进行非法政治献金、非法利益提供或行贿活动。 

 

（企业信息的提供） 

第１２条  公司为交易方、股东等利害相关人员，适当地提供企业信息。 

 

（环境问题的应对） 

第１３条  公司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会通过有效利用资源、节约资源等方式，积

极地采取措施去应对环境问题。 

 

（员工的安全与健康） 

第１４条  公司为确保职场员工的安全与健康，需尽可能地构筑与建筑物、设备等方面

相关的安全卫生对策。 

 

（实现员工各方面的富裕） 

第１５条  公司通过提高员工的劳动条件，努力实现员工在经济、精神、时间方面的富

裕。 

 

（尊重员工的人格、人权） 

第１６条  公司尊重员工的基本人权，不因人种、国籍、思想信条、宗教、身心障碍、

年龄、性别、有无配偶等其他与工作无关的理由，区别对待员工。 

 

（创造能够发挥员工个性与能力的职场） 

第１７条  公司致力于创造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每位员工的个性、积极性、能力的职场。 

 

（与当地社会的交流） 

第１８条  身为良好的企业公民，公司通过加强与当地社会的交流、参加当地社会活动

等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 

 

（与相关当事人交易） 

第１９条  在与相关当事人交易上，如需进行交易，公司需事先向各单位的担当董事进

行说明，并获得董事会的批准，由董事会确认交易的合理性、交易条件的妥当性。 

 

（与反社会势力的关系） 

第２０条  公司对威胁社会秩序和企业健康活动的反社会势力采取毅然决然的态度。 

２   公司不会向反社会势力提供经济方面的利益。 

 

（违反行动准则的处理） 

第２１条  公司发生违反本行为准则的重大事件时，由社长率领全公司解决问题，查明

原因，防止再次发生。 

２   对发生的事件，公司将迅速地向内外公开准确的信息，并履行说明责任。 

３   公司将严厉处分包括社长在内的相关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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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  合法性 
 

（员工职责） 

第２２条  员工处理业务时必须遵守公司的基本方针、法律法规。 

 

（员工的行为禁止事项） 

第２３条  员工禁止做出下述行为。 

（１） 主动做违法行为。 

（２） 指示其他员工做出违法行为。 

（３） 教唆其他员工进行违法行为。 

（４） 默认其他员工所做的违法行为。 

 

（拒绝） 

第２４条  当被同行邀请做违法行为时，员工必须予以拒绝。 

 

（告知义务） 

第２５条  如果员工对其他员工的违法行为知情，必须立刻告知各个事业部的担当董

事。 

２   禁止对举报人员实施报复行为。 

 

（与事件关联性的调查） 

第２６条  接到员工举报时，应迅速就被举报人与违法行为事实的关联性展开调查。 

２   调查被举报人与事件的关联性时，需充分注意保护举报人的隐私。 

３   必须公正客观地开展调查。 

 

（向伦理委员会报告） 

第２７条  担当董事就事件关联性的调查结果，认为有必要向伦理委员会报告的，必须

报告。关于伦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详见第 4章。 

 

（纪律处分） 

第２８条  公司将纪律处分实施违法行为的员工。 

 

（免责限制） 

第２９条  员工不得以下列理由对自身违法行为免责。 

（１） 没有正确的法律认知。 

（２） 没有违法的意思。 

（３） 为公司谋取利益而实施违法行为的。 

 

（确认自身行为） 

第３０条  员工自身需时刻确认自身的想法、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范、社会公序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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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中止实行） 

第３１条  员工在得到担当董事的答复前，不得将商讨事项付诸实行。 

２   担当董事对商讨事项的答复为“违法”或“有违法的风险”时，员工不得将商讨

事项付诸实行。 

 

 

第４章  伦理委员会 
 

（设立委员会的目的） 

第３２条  为保证公司遵守法律、公正诚信地经营，公司设立伦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委

员会”）。 

 

（任务） 

第３３条  委员会的职责如下。 

（１） 启发员工的守法意识并普及。 

（２） 被通报事件的关联性的确认 

（３） 命令中止实行违法行为。 

（４） 查清违法行为发生的原因，讨论、实施再发防止对策。 

（构成） 

第３４条  委员会由执行董事会成员组成。 

 

（职责） 

第３５条  委员需以高尚的伦理观为基础，充分认识到遵守法律，公正诚实经营对公司

的重要性，并认真履行职责。 

 

（委员长） 

第３６条  委员会的委员长由社长担任。委员长负责主持委员会的活动。 

２   委员长发生意外时，按先前决定的顺序，由其他委员代理。 

 

（委员会会议的召开） 

第３７条  委员会会议由委员长召集召开，委员过半数出席即可。 

 

（事务局） 

第３８条  委员会的事务局由人财开发部的成员组成。 

 

（会议记录的制作） 

第３９条  召开委员会会议时，由事务局制作会议记录。 

 

（命令中止） 

第４０条  委员会就与事件的关联性开展调查，确认公司内部确实存在实施违法行为的

现象时，应当立即命令实施该行为的部门停止实施。 

 

（查明原因、实施再发防止对策） 

第４１条  发生违法行为时，委员会应当查明原因，并商讨、实施再发防止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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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职责履行的中止） 

第４２条  委员本人为实施违法行为的当事人时，在此事件的处理完全结束前，中止其

履行职责。 

 

（伦理道德、合法性方面的教育） 

第４３条  为启发、普及员工的企业伦理道德意识和守法意识，委员会需根据实际需要，

对员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和守法教育。 

 

 

 

 

 

附  则 

 

 （实施日期） 

 （１） 本规程自 2024 年 7 月 16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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